
第十一个全民国家安全教育

日前夕，德清县在浙江工业大学

莫干山校区举办主题宣传活动。

民警辅警走进校园，聚焦地理信

息安全等非传统安全领域，通过

实物展览、案例讲解等形式，面向

大中小学生及社会公众普及总体

国家安全观。

通讯员 汤之翀 王李琦

一堂安全“公开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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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高敏 通讯员 叶无忧 赵媛媛

杭州互联网法院8号法庭内，传来清

晰的对话声——

一场“屏对屏”的云端庭审正有序推

进。法官端坐审判席，面前的大屏被分割

成多个区域，清晰呈现出原告、被告、代理

律师各自的实时画面。

“被告请针对原告的诉讼请求、事实

理由发表相关答辩意见。”法官话音刚落，

屏幕另一端的被告随即开始答辩“现在被

告就原告起诉的相关事实和理由答辩如

下……”

庭审在线上流畅地进行着，平添了几

分贴近生活的便捷与高效。对当事人来

说，在线庭审早已不是新鲜事，而是常态，

作为全国首家互联网法院，该院的在线庭

审率已超过99%。

2017年8月18日，杭州互联网法院正式

挂牌，开创“网上案件网上审”的历史先河。

近日，记者再次走进这里，人脸识别

闸机、诉状自动生成系统、智能自助立案

终端……一系列数字化设备井然有序地

运转着，勾勒出数字技术重构司法流程的

全新图景。

办公区内，杭州互联网法院综合审判

第二庭副庭长王丹华正专注处理一起网络

服务合同纠纷。电脑屏幕上，双方当事人

的通讯地址清晰显示：一个在杭州，一个在

纽约。

“要是以前，双方当事人得在同一时间

赶到法庭来开庭，费时费力，尤其是有些当

事人身处境外，还存在时差问题，十分不

便。”王丹华一边向记者展示异步审理系统

界面，一边介绍，“异步审理模式有效破解这

个难题。不用同时同地，当事人可以在各自

方便的时段线上完成答辩、质证等庭审环

节，既节约成本，又能够提高庭审质效。”

让老百姓打官司更方便，只是杭州互联

网法院的基本功。在互联网空间治理方面，

它同样亮出了“硬功夫”。这家因“网”而生

的法院始终坚持一个理念：从个案止争到类

案治理，从办理一案到规范一片、治理一方。

2024年，全国首例操纵“网络水军”民

事公益诉讼案在这里审理，有效斩断网络

黑灰产业链条，守护清朗网络空间。此类

前沿新颖的案件并不少见：首例“虚拟数字

人侵权案”首次界定虚拟数字人的表演者

权归属；首例“大数据权属案”推动建立合

规高效的数据要素流通和交易制度；首例

“AI幻觉”侵权纠纷案以司法裁判为高科

技民营企业的创新创造提供明确司法指引

和规则预期，明确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提

供者应尽的注意义务等问题——通过一次

次裁判，把行为边界划清，引导企业合规经

营，严防新技术变成“钻空子”的工具。

从“面对面”到“屏对屏”，变的不仅是

庭审形式，更是整个司法理念的重塑。杭

州互联网法院深度践行中国特色依法治网

理念，以数字技术深化互联网司法改革，坚

守便民、公正、治理的初心，构建起网络空

间法治化治理的“杭州样本”。

这个样本，为中国特色互联网司法、数

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

的经验，也为全面依法治国注入了强劲的

司法力量。

因“网”而生，向“网”未来。杭州互联

网法院以技术创新驱动司法改革，累计化

解涉网纠纷38万余件，入选改革开放40

年40个“第一”，写入“党的十八大以来大

事记”，曾荣获“全国模范法院”“全国优秀

法院”“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工作先进集

体”等多项荣誉，50余个国家和地区的法

官、学者前来参观访问，成为展示我国司法

改革成果的“重要窗口”之一。

在法治浙江乃至法治中国建设的征程

中，杭州互联网法院的创新蝶变，正书写着

中国依法治网之路的生动注脚。

从“面对面”到“屏对屏”数字技术重构司法新图景

本报首席记者 许梅 通讯员 侯立伟

“法官，眉间留了疤，美发店不认账，文

眉记录也找不到，鉴定机构还不收，难道我

只能自认倒霉？”近日，嘉兴某基层法院通

过“法官+专家”技术咨询模式，促成琳琳

（化名）与美发店达成调解，对方当场履行

了赔偿。琳琳的烦恼终于烟消云散。

2025年9月，因在其他机构文眉颜色

过深，琳琳找到某美发店做“淡化处理”。

谁知，术后眉头不仅没淡，反而起了水泡、

结痂，留下了疤痕。

琳琳认为美发店操作失误，索赔1.4

万元；美发店坚称只是药物处理，与疤痕形

成无关。双方各执一词，互不相让。琳琳

诉至法院并申请司法鉴定。

然而鉴定遇到难题：琳琳无法提供原始

文眉记录，美发店又否认关键操作，导致鉴定

机构缺乏必要的基础材料。随机抽取的两家

鉴定机构均表示“材料不全，无法鉴定”。

琳琳的疤痕到底是不是美发店错误操

作导致？因无法鉴定的技术门槛，案件事

实不清，即将陷入久拖不决的困境。法院

于是决定，迅速启动“法官+专家”技术咨

询模式。

前不久，法院指派嘉兴某医院一名皮

肤科权威医生介入。医生仔细查看疤痕形

态，询问操作流程和事后处理细节。医生

认为：美发店在操作后未向客户充分释明

术后需冰敷等关键护理事项，存在告知义

务履行不到位的过错；但客户术后自行处

理不当，如过早揭痂、使用刺激性药物，也

是导致留疤的直接原因。

专业意见一出，双方意识到自己确实

存在过错。琳琳态度先软下来：“既然专家

都说了，我也认这个理。”美发店负责人也

放下防备。在法官主持下，双方基于专家

认定的责任比例达成调解协议：美发店赔

偿琳琳8000元，当场履行完毕。

长期以来，医疗、建筑、环境等领域纠

纷中的关键问题涉及高度专业技术，需要

通过鉴定确认。但鉴定常因材料缺失导致

鉴定难、周期长，增加诉累，制约司法效

率。2024年底，嘉兴中院组建司法技术专

家库，涵盖建筑、医疗等领域，由30名副高

以上专家组成，并与苏州中院213名专家

资源共享。2025年9月，嘉兴中院制定出

台技术咨询工作指引，推进“法官+专家”

技术咨询模式。全市法院推行后，当鉴定

受阻时，专家第一时间“补位”。

数据显示，该模式运行以来，嘉兴法院

已开展技术审核咨询40余件，培育鉴源治

理典型案例5个。其中，嘉善法院针对涉环

境资源、医疗损害等22件类型化案件反馈

专业意见促成12件和解；海盐法院邀请专

家化解案件6件，后续均未启动鉴定程序。

眉间留疤，鉴定无门？

法官请来专业医生，解纷有了“眉目”


